[bookmark: _GoBack]以案释法：某酒店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将受处罚

【案情简介】
2023年5月30日，某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监督员在国家双随机监督检查中发现：某酒店涉嫌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经调查核实，该酒店正在经营住宿服务，被处罚人提供有现场从业人员2名的健康证明，体检日期为2020年10月22日；现场从业人员2名不能提供有效健康合格证明。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案情分析】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持有“健康合格证”方能从事本职工作。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的，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组织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从业人员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处罚依据：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卫生防疫机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吊销“卫生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二)未获得“健康合格证”，而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伍佰元以上伍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伍千元以上一万伍千元以下罚款”。
该酒店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对该酒店作出了行政处罚。
因此，公共场所经营者不得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一经查实，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